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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北京东奥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实验班协议书（中级）
（2012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
甲方：北京东奥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kf@dongao.com
详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68号紫金大厦7层703号（ 客服部实验班）
邮编：100086

客服电话：4006175588   010-62115588   400-628-5588

乙方：
姓    名：                          性    别：
用户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公司电话：                          公司传真：
详细通讯地址：                      邮    编：
身份证复印件（附件）：
本次参加培训的科目：
本次参加培训的费用：                 大写：
一、总则
为帮助广大学员顺利通过2012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下同），北京东奥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开设2012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验班。就乙方经过甲方实验班培训后，在2012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可能获得的成绩，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依据中国相关法律，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向乙方收取课程培训费1200 元/科。
2.乙方如具备以下条件：乙方参加2012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且成绩在40 分（ 含）至60 分（不含）之间，并能提供有效证明，并同时在2012年会计专业资格技术考试成绩公布后的1个月内（以最晚考试成绩公布时间为准）成功的提交了退费申请材料，甲方将返还乙方所缴纳的学费。
3.乙方如不具备上述条件，经过东奥2012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验班培训而未参加
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考试成绩在0 分（含）至40 分（不含）之间或60 分（含）以上的，则不予退费。通过成绩核查（以当地省考办公布的核查成绩为准）达到合格分数线的，也视为成绩合格，不予退费。
4.实验班不享受金银卡会员折扣优惠；参加本实验班的学员也不享受东奥会计在线的其他优
惠政策。
二、甲方的权利、义务
1.为保障最佳学习效果，甲方应提供适宜的学习环境，制订科学有效的辅导战略，配备权威
师资授课以及优秀的专家辅导团队跟踪辅导。
2.保证授课师资与宣传师资相符。
3.确保教学计划顺利进行，不随意减少课时。在教学进程中，如确有必要进行课程调整，须
通知乙方。
4.在正常教学过程中，有权对学员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对于学员不服从教学管理、扰乱教学
秩序的行为，甲方有权给予开除处理，并不再返还乙方所缴纳的学费。
5.在2012年度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核查成绩公布之日起（以全国考办核查成绩公布时间为准），甲方会根据符合退费条件的学员所提供的申请退费资料，2个月内以汇款等方式（用现金补差额部分）返还到学员本人（乙方）的银行卡中和学习卡返还方式（只针对从超值班升级为实验班的学员，不管超值班是以何种方式支付的，都将该部分金额返还到学员的学习卡账户），退还符合退费条件学员的相应学费（汇费由乙方承担）。
6.根据本协议中乙方所留个人资料（包括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及常用联系方式），进行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查询和退费工作，如果由于乙方原因无法核实成绩或无法邮寄退
费，甲方不承担退费责任。
7.对乙方的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8.甲方保证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均能够正常使用；但是因不可抗力以及学员一方的原因造成不
能正常使用甲方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运营商提供的网络中断、乙方不具
备上网条件（包括不具备软硬件条件或者软硬件故障）等，则甲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三、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必须参加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如果乙方没有参加2012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参加了考试且成绩为0-40分（不含40分），则不退还学费，协议自动解除。
2.须向甲方提供个人资料（包括真实姓名、身份证复印件及常用联系方式）及2012 年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准考证号，并确保资料真实有效。
3.同意并支付给甲方每科实验班学费壹仟贰佰元整（1200 元/科）。
4.乙方可以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向甲方索取缴费凭据作为乙方向甲方索取退款的凭证。
在退款时只需要扣除手续费每科40 元。
5.乙方须遵守甲方的整体教学安排，服从统一教学管理。乙方不得从事非法活动，否则独立
承担法律责任。
6.本实验班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培训， (1)交费后如果7 天之内提出退费，扣减现金缴费的40％；(2)交费7 天之后不再办理退费，也不能申请将学费转移至次年。
7.对甲方的教学计划、内部资料、各类试题、考试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
8.乙方如具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无论乙方在参加2012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
考试中有没有达到甲方承诺的退费条件，乙方都无权要求甲方返还部分或全部学费：
乙方未向甲方提供真实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乙方在与甲方签订本合同时，未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
b.乙方在报考参加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考试中未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
c.乙方在要求返款时提供的信息与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提供的信息不一致（但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文件证明甲方的有关通信地址等正常变动的除外）；
d.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或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或参加2012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考试或要求甲方返款等过程中，乙方提供其他虚假、伪造信息；
e.乙方没有参加2012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考试中本协议约定的考试科目；
f.乙方在参加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考试过程中有舞弊等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受到相应处理或处分的；
g.乙方没有在本协议书规定的返款时间内向甲方提交书面返款要求及本协议规定的全部返款材料；
h.乙方在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条件下，向其他任何第三方透露课程及辅导资料内容，或者由于乙方的失误，导致其他任何第三方获知课程或辅导资料内容；
i.乙方在使用甲方的学习课程中，与其他人共用账号。
9.完成课程学习，并参加2012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考试中本协议约定的科目考试的，在符合退款要求的考试成绩的情况下，必须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向甲方以书面的方式（以邮局寄给甲方）提供返款材料包括：
a.乙方书写并签名的返款申请书（自行设计并邮寄给甲方，申请退费的时间以邮寄出的时间
计算）；
b.乙方第二代身份证（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应当与签订本协议时提供的身份证明一致）；
c.参加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考试的准考证复印件；
d.国家承认的2012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考试分数查询网站上显示乙方考试分数的相关网页的打印件，或者相关权威机构提供的真实成绩证明；

e.曾向甲方索取的发票原件。

如未在该期间内提供有效资料，视为放弃退费申请。退费申请不接受电话、邮箱等电子
申请方式。
四、违约责任
1.乙方如有违法或违反教学管理制度的行为，甲方有权给予劝退或开除处理，甲方不再返还
乙方所缴纳的学费，协议自行解除。
2.每科考试的成绩合格分数线以当年发布的合格分数为准。在2012 年考试结束后通过成绩
核查达到合格分数线的，也视为成绩合格。
五、附则
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1.本协议可进行公证，公证费用由乙方承担。
2.本协议自甲方确认乙方交费之日起生效，终止时间分三种情况：
（1）乙方未参加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实验班所报科目的考试，协议于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时自动解除；

（2）乙方参加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所报科目的考试，成绩为0-40分（不含40分）或者60分以上（含60分），协议于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公布时（以全国考办公布成绩为准）自动解除；

（3）乙方参加201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实验班所报科目的考试，成绩为40-60分（含40分），协议于相应的学费退还给学员时自动解除。

3.实验班中的具体服务项目和细节以本公司公布的实验班招生方案为准；

4.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有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的原则进行协商；如果某一争议未能在一方首次提出协商之日后30日内解决，甲乙任何一方可以将该争议提交给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甲方（盖章）：北京东奥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乙方（签字）：
日期：

